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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电子商务法从强制登记和豁免登记两方面规定了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登记义务。但实施效果并不

理想，相关信息未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公示和披露。对于部分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否可以豁免登记依

然存在争议。该部分电商经营者具有小商贩的属性，但由于网络业务的虚拟性、平台的较高的管理性，

其与小商贩存在本质不同。因此可以将该部分电商经营者纳入登记范围内。可选择政府主导、平台主办

的管理模式，实施事中的全过程监管，完善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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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mmerce Law stipulates the registration obligation of individual e-commerce operator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compulsory registration and exemption registration. However, the im-
plementation effect is not ideal, an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not publicized and disclo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al provisions. For some individual e-commerce operators, whether they 
can be exempted from registration is still controversial. This kind of e-commerce operators has 
the same characters with small traders, but due to the virtuality of network business and the high 
management of the platform, they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small traders. So this part of 
e-commerce operator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registration. The government-led and p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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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ponsored management mode can be selected to implement the whole-process supervision 
in the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of individual e-commerce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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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否需要进行注册登记，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
下简称“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电商主体的登记制度，但其中一些条款依然存在适用不明或者实践中落实

不到位的情况，也有观点对电子商务法中的登记制度采取消极态度，认为应当反思和重构。除登记制度

以外，电子商务经营者的退出制度也存在问题，强制注销制度和简易注销制度仍未得到推广，对市场经

营的安全和效率都有一定影响。 

2. 电商主体登记制度 

2.1. 法律制度 

2.1.1. 强制登记与部分豁免的登记制度 
电子商务法以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法律内涵作出了描述和解释。简单来说，电

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信息网络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按照是否自建平台和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电子商

务经营者包括建立平台的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平台营业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电子商务法以强制登记与部分豁免相结合的方式，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登记义务。按照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部分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

动的除外。《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对上述规定做了解释和细化。该办法明确了无需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范围，详细列举便民劳务活动的范围。对于零星小额交易，该办法认为在全

部平台的所有网点年交易额总和累计不超过 10 万元的，依照规定不需要进行登记。 

2.1.2. 有关电商平台的信息披露 
在电子商务经营者进入电商平台的过程中，平台经营者有收集平台登记信息的义务。电子商务法

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当要求平台内经营者提交相关真实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

期核验更新。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在进入平台后积极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规定，从事电子商务经营的市场主体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或者相关链接

标识。 

2.1.3. 强制性的税务登记 
部分电商经营者尽管不需要履行登记义务，但依然被要求进行强制性的纳税登记。电子商务法规定，

依照规定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应当依照税收法律的规定

申请办理税务登记，并如实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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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践情况 

如前所述，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履行市场主体登记的义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收集相关信息。在具

体实践中，电商平台往往会在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注册时，收集相关的工商登记材料。也就是说，按照

平台规定，经营者只有履行市场登记以后，才能成功上线电商平台。以淘宝平台为例，淘宝要求商家在

注册时提交相关材料，若为个人商家，可以选择仅提供个人身份证，若为个体工商户或者企业商家，则

必须提交营业执照。抖音平台目前已经停止了个人网店的申请，但已经开办的个人网店可以继续正常营

业。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网店同样需要提交营业执照。许多个人商家会选择的微店 APP，支持个人仅凭身

份证来开办网店。并注明，仅需身份证即可开店的小微企业，应当符合电子商务法第十条有关豁免登记

的规定。 
而在对各大电商平台进行调查时，却发现了相关规定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电商经营者应当将登记信息放到店铺页面显眼之处。而在具体实践中，微店以及淘宝的店铺页面

都不会显示相关的登记信息，只有打开店家头像才能看到具体信息。不同的平台在展示信息层面又有不

同。以淘宝网为例。淘宝网上的店铺分为天猫店铺和淘宝店铺。点开天猫店铺的店家头像之后，会有查

看营业信息的选项，经过验证之后，能看到天猫店铺的营业执照。在其中个体工商户较少，以有限责任

公司主体为主。点开传统淘宝店铺的店家页面，则会发现根本无法看到营业信息，即使是拥有几十万粉

丝明星店铺也是如此。微店 APP 在这方面做的相对好一些，打开微店店铺的店家信息，能看到经营者的

注册信息。若电子经营者没有进行商事登记，店家信息内会明示：“本店属于电子商务法第十条规定的

免予商事登记的主体”。 

2.3. 现有理论及缺陷 

电子商务主体进入市场，究竟需不需要进行市场登记，若需进行市场登记，具体的制度如何设计，

已有不同观点。赵旭东(2017)认为，有必要对电子商务金经营主体提出登记要求。从主体性质来看，电子

商务经营主体自然属于从事商事活动的商业主体；作为商业主体，电子商务经营者有必要向社会公示主

体信息；基于交易成本，交易效率的考虑，在虚拟的交易环境下，电子商务主体的登记行为可能有更大

的价值；登记对配合国家进行税收征管也有很大的帮助[1]。赵栩(2021)持相同观点，认为电子商务经营

者以“经营”为业，本质上依然属于商事主体，理应进行商事登记[2]。商事登记赋予经营者合法的外观，

商事登记的公式作用也有助于保护交易相对人。刘晏铭等人(2018)通过实证研究，对消费者、网络交易平

台、工商管理人员等人做了走访调查，发现，自然人网店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对消费者的选择影响不大，

但对经营者是否选择进入网络经营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平台经验者也表示，自然人网店的存在更多地是

在解决就业与谋生的社会问题，应当鼓励并放宽，而非采取强制手段[3]。高菲(2021)认为，对于网络个

体经营者来说，繁琐的商事登记程序只会增加其成本，影响效率。尽管商事登记有助于保障交易安全，

但也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来实现。对于个人经营者而言，适用于小商贩的商事登记豁免情

形对个人经营者没有适用空间。由于该观点发布较早，彼时电子商务法及草案尚未公布，仅为一种理论

观点[4]。 
综合上述理论、实践以及具体制度，可以看出，目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究竟是

否需要经历市场主体的登记程序。电子商务法第十条的规定给予了个人电商豁免登记的可能性，但仍存

在疏漏之处。究竟应由哪个主体负责审查电商经营者是否满足电子商务法规定的豁免登记的条件呢？似

乎这一责任在平台和市场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得到明确的落实。在当前的情况下，个人网店包括新兴的网

络主播，如何定位和规制，成为有待完善和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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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法律定位 

3.1. 商人属性 

按照目前电子商务法等法规的规定以及各电商平台的实际操作，将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分为两类：

一类是需要进行商事主体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一类是不需要进行商事主体登记，只需要在电商平台注册

时提供身份证即可。第一类主体已经有了其法律定位，属于个体工商户。第二类主体，有观点认为应当

将其定义为小商贩。 
目前看来，如果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没有选择进行个体工商户的商事登记，且符合电子商务法规定

的豁免条件，则不应当将其归属为个体工商户。那是否应当将其归属为小商贩，仍有待考量。崔聪聪(2015
年)认为小商贩属于走街串巷，无固定的居住场所的小商人。对小商贩使用豁免登记，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小商贩没有固定的居所，对其进行营业登记并不现实，如果选择对其进行营业登记，将面临不断的修改、

变更，对监管部门和小商贩本身都存在巨大的操作压力；此外，小商贩可以在线下的真实世界里与交易

者进行沟通协商，双方没有一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5]。 
我们可以将视角提高，首先判断无需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否属于商事主体的范畴。从经营的体

量以及经营范围来看，电子商务经营者与小商贩具有相类似的属性。从商主体的定义来看，个人电子商

务经营者至少应当被定义为商事主体，而非民事主体。商事主体的识别要素有三：实施商行为、以实施

商行为作为职业、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6]。商人实施商行为具有营利性，营利性是商人的本质特征。

商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商行为，要求商人是能够进行独立经营的。从法律规定来看，其实很难判断

符合《网络交易管理办法》随规定的无需进行登记各情形的电子经营主体是否确实不属于商主体的范围。

在判断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否属于商事主体时，需要排除那些与商人识别标准无关的非实质要素。商人身

份是其中的一个非实质因素。现代社会，任何人都享有营业自由的权利。商人能力不应成为判断电子商

务经营者是否为商事主体的影响因素。最重要的是，商人的登记也不应当成为识别商人的内在要素，因

为登记只是商人得以为商人的外观确认，而非实质要素。 
从上述论述来看，个体电子商务经营者自然属于商事主体的范畴，值得思考的是，电子商务经营者

是否应当归属于流动商贩、或小商贩。事实上，根据目前的主流观点，流动商贩与个体工商户的差别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流动商贩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其走街串巷，个体工商户则不同，一般有相对固定

的营业摊点。流动商贩以从事手工业为主，以便民服务为主。在大陆法系国家，流动商贩属于商人。德

国商法典采取的是商主体，也就是主观主义商法，认为如果流动商贩进行了注册登记，则为商人；如果

没有登记，则不属于商人。日本商法典认为，同时，流动商贩无须登记，也无须设置账簿，无须起字号。 
综上所述，电子商务经营者本质上仍属于商事主体，并未脱离这一概念范畴。尽管电子商务经营与

传统经营方式存在些许不同之处，但没有改变其盈利的本质，如果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便民服务、手工

业，则与我们惯常了解的小商贩也比较类似。电子商务经营者虽然选择了互联网作为营业方式，但依然

可以归属于商事主体的范畴。 

3.2. 虚拟属性 

电子商务经营者固然属于商事主体，但其仍有与传统的商事主体相区别的特质。自然人网店与商法

中天然免于登记的小商贩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看来，我国自然人网店的营业范围、营业规模均与小商贩

不同。且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因此，不应对电子商务者进行登记豁免。从我们之前列

举的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注册机制来看，自然人若想成为电子商务经营者，只需在平台注册即可。这

种现代社会，尤其是网络社会特有的高效与便捷也加强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虚拟感”，使得个人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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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更不被信赖：一方面，完全虚拟、不含实体因素的市场进入规则天然容易诱发不信赖与欺骗；另

一方面，国家登记注册环节是一种认证，相当于公权力对某个主体的正名或认可，这是平台认证无法比

拟的安全感。综上所述，开展电商业务的自然人更不易被信赖。所以，不同于小商贩，同个人电商经营

者交易时的安全更应该得到重视，个人电商经营者的信息真实性与全面性更应被考量。因此电子商务经

营者对与商事登记存在需求。 
相比于走街串巷，神龙不见尾的实体小商贩，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受平台与互联网管制所限，更加

好管控，登记与监管也有操作的可能和空间。对实体流动小商贩而言，流动性、随意性是其主要特征，

很难对其进行掌控，若一味要求对其进行登记，耗费的行政力量可能超乎想象。而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

有平台作为依托，更好开展商事登记。即使没有平台，网络监管也可以通过账号所在地、局域网管理等

方式追踪，效率更高，花费更小。 
综上所述，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商事主体，可以进行商事登记。且因其存在虚拟性的特征，有被登记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应当设计针对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商事登记制度。 

4. 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商事登记制度设计 

4.1. 政府主导–平台主办 

根据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各项指标的要求，商事登记制度应当做到减环节、减时间、减费用，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7]。因此，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登记制度应当借助平台的作用，将一部分权利交还给市

场，而非由政府进行过于严苛的规定，从而形成“政府主导–平台主办”的登记模式。 
商事登记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是对经营者经营资格的确认和公示，因此，商事登记的权力属于行政

机关，不可轻易放权。从权利义务的角度来看，商事登记为商主体创造了义务，本质上属于增加了商事

主体的负担，因此应当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由立法机关对该事项进行规定。从目前的立法制度来看，

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作为法律和部门规章，对免予登记的主体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我国的登记制度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管理目的属性，便于统计和税收管理，对商事主体存在过多行政

干预[8]。而从实际试试效果来看，当前的制度设计中，政府已经完成了其应当完成的部分，对于电子商

务经营者登记的具体管理，则可以交给各大电商平台进行操作。 
电商平台对电商主体的登记进行具体管理，存在可行性。因为电商平台接触第一手的经营者资料，

负责网店的正式建立过程，有资源也有能力对申请材料进行收集和登记。这对节省市场监管部门的资源，

提高登记效率，改善营商环境等都有帮助。电商平台对主办这项业务也有一定的积极性，因为其必然希

望享有对自己平台内店铺的管理权。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可以赋予平台更多的自由度。在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平台具有发现并阻止违

法行为的“守门人”义务[9]。政府有必要设定平台的底线义务。规定平台向政府提交的自查信息的内容、

格式以及提交时间。而平台可以自主选择信息的收集方式，根据自身情况，从商业利益角度，设计信息

收集和审核制度。具体的登记内容依然可以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准，只是登记机关从政府变成了授权的

平台。这种制度模式有利于政府的统一管理，方便政府从宏观角度把握电商主体的登记情况；也便于推

动平台选择成本更低、更简便的登记模式，以提高自身吸引力为目的优化管理程序；最终，降低政府、

平台、个体经营者三方的制度性成本，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但同时，由电商平台主办电子登记业务，也存在风险和局限性。电商平台出于自身经营利益的考虑，

可能无法确保电商平台能够完全配合，对申请注册的电商经营者进行尽职负责的审查。因此政府依然有

责任对平台进行事中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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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事中为主的全过程监管 

如前所属，政府主导，平台主办的监管模式固然有益，但商人重利，必须由市场监管部门提供一定

的辅助监管，并对平台的具体登记制度进行细化规定。电商平台可能对个人网店是否满足国家监管部门

需要的认定存在困难，而电商平台又无权对法律规定不明的申请表示拒绝或自主裁量。电商平台由于经

营成本、客户流量等多方面的要求，事中、事前的监管力度并不足够。因此，在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下，

多采取以事后为主的监管模式，而事中和事前的监管较为宽松。在之前的部分已经论述过，部分个人电

子商务经营者可以类比于小商贩，它的存在利大于弊，解决就业，并能提供便民生活。为其进入设置过

多门槛并非长久之计，对初始的设立登记不应有过多严格的要求。但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应当在事中进

行监管。且目前的电子商务法赋予了电商平台更多的辅助监督责任，加强了事中的保障。 
首先，电商平台应当将其收集到的信息电子商务平台应当保证对网上店铺进行全程监督，关注其

是否始终满足国家监管部门的要求，定时对网上店铺的经营信息进行复核和审查。尤其是对于部分经

营者，由于具有小商贩属性，对其登记要求并不严格。平台应当关注此类经营者经营规模的变动，定

期排查，对于因为经营业务、经营规模变化而不符合要求经营者及时发出通知，要求完善登记信息。

其次，要注重电商平台的信息公示，应当保证电商平台的经营信息能够及时、准确、真实、明显地公

示于店铺页面之中。平台应设置内部的管理和奖惩机制，及时督促企业对公示信息进行完善，同时对

不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店铺进行一定处罚。再次，对于有意退出的电子商务者，目前的电子商务法规

定了退出的公示要求。平台在监管的过程中，若发现经营者有相应公示，也应当及时关注，更新信息。

为督促有意退出的经营者及时公示，平台可以设立完整的注销机制。当发现有经营者实质上已经没有

在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但未履行注销机制，并影响消费者权益的，应当及时进行清理。最后，政府应

当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发挥作用，定时收集或更新电商平台所持有的店铺信息资料，并对其进行抽查，

保证网络经营环境的顺畅安全。 

5. 结论 

总的来说，由政府主导，平台主办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制度设计存在可行性，当下也并没有更

好的方式可以选择。这种公私结合的制度模式必然会成为未来的主导趋势。但该模式依然存在问题，

政府授权平台进行监管存在潜在的不足。首先，这种模式限制了民间经营平台的自由发展，在这种模

式下，如果想要创办一个互联网经营平台，必须获得政府相应的授权。其次，这种模式不可避免会产

生权力寻租问题。公私合作原本是一种高效的监管模式，但若公权利主体和被授权机关进行权钱交易，

自然违背制度设计的初衷。此外，对于平台主体具体的监督义务，依然有待在未来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瑕不掩瑜，目前的困境并不能组织相关行政机关将部分权力释放给市场，从而降低制度性成本，焕发

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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